
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畢業生成績計算要點 

修訂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四、名次排列與同分比序：畢業生成

績名次依據七大學習領域之畢業總成

績分數高低進行排列。若畢業總分數

相同時，應依下列學習領域之一至六

年級總成績依序進行同分比序：語文

領域、數學領域、社會領域、自然科

學領域。 

四、名次：按七大學習領域總成績

分數排列。 

增訂同分比序機制（第四

點）：明定畢業總分數相

同時之比序規則，依序

為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

自然科學領域。 

六、轉學生因特殊情況導致部份學

期成績不完整(如:在家自學、自國

外返國等)，則 

(1)學生轉學時，未帶回轉學前之成

績：以該生就讀本校後第一學期之

成績，回溯就讀本校前無成績之學

期成績。 

(2)學生轉學時，有帶回轉學前之成

績：以該生就讀時帶回之成績回溯

就讀本校之學期成績。【依照原學

校成績之級距換算為對應分數，以

A+~D-為例:A+=95分、A=92分、

A-=88分；B+=85分、B=82分、B-=78

分、C+=75分、C=72分、C-=69分；

D+=66分、D=63分、D-=60分…以

此類推】 

六、轉學生因特殊情況導致部份學期

成績不完整，則： 

(1)學生回國就讀時，未帶回國外就

讀之成績：以該生回國就讀後第一

學期之成績，相同科目回溯國外就

讀無成績之學期成績。 

(2)學生回國就讀時，有帶回國外就

讀之成績：以該生回國就讀時帶回

之成績回溯國外就讀無成績之學期

成績。【相對應之成績對照：A+=98

分、A=94分、A-=90分；B+=88分、

B=84分、B-=80分、C+=78分、C=74

分、C-=70分；D+=68分、D=64分、

D-=60分…以此類推】 

增列轉學生特殊狀況之

成績計算方式(第六

點)。 

七、倘學生於最後一學年轉入，需

經歷四次定期評量，才能採計其畢

業成績；若轉學生於本校就讀未滿

足上述條件，則該生畢業總成績能

爭取的最高畢業獎項為第五名。 

七、轉學生於本校只要就讀滿一年，

就能依據其一~六年級之畢業總成

績，與班上同學一同爭取所有的畢

業獎項；若轉學生於本校就讀未滿

一年，則該生畢業總成績能爭取的

最高畢業獎項為第五名。 

明確界定轉學生就讀

「滿一年」之定義（第

七點）： 

轉學生於本校「經歷六

年級四次定期評量」

者，即符合就讀滿一年

之定義。 

 

 


